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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函
地址：25172新北市淡水區濱海路3段150

號

聯絡人：邱筱婷

電子信箱：peggychiou95@gmail.com

聯絡電話：0936229997

傳真電話：(02)28052796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1日

發文字號：海教字第110001023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1101201069_2_活動流程.pdf、1101201069_4_報名表.pdf、

1101201069_3_服裝線稿.jpg)

主旨：本校於110年12月9日(星期四)辦理2021—TICCPA國際文創

美學線上競賽及流行藝術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發表，請核

示。特邀請 貴校美容時尚、表演藝術及相關科系教師蒞

臨參加研討會及學生參與競賽，並請惠予參與技術研討會

教師及學生公假。

說明：

一、線上競賽時間:110年12月9日(星期四)，上午9時00分至下

午17時00分。流行藝術技術發表研討會地點:淡水校謙禧樓

C006教室 。

二、有意蒞臨參加技術發表研討會之教師，請填妥回函報名表

並傳真，每校基本人數限2人；因場地座位有限，請儘速報

名，額滿為止。

三、聯絡人:邱筱婷老師，手機:0936-229-997。表演藝術系辦

電話: (02)2805-2088-5173傳真: (02)2805-2796。

四、回函報名表，請參閱附件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北一女中 1101201

*MRAA1106013069*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五、競賽作品請轉成PDF檔案回傳MAIL:peggychiou95@gmail.

com信箱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、各公私立技專校院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各公私立高級

中學

副本：本校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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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06013069  
主旨：本校於110年12月9日(星期四)辦理2021—TICCPA國際文創美學線上競賽及流行藝  
術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發表，請核示。特邀請 貴校美容時尚、表演藝術及相關科系教師蒞  
臨參加研討會及學生參與競賽，並請惠予參與技術研討會教師及學生公假。   

★意見欄

1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學組1 谷鴻美 送陳/會 110/12/01 13:29:33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2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學組長 陳怡靜 送陳/會 110/12/01 18:46:47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3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務主任 陳汶靖 送陳/會 110/12/03 08:47:11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4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人事室1 賴佳伶 會畢 110/12/03 10:33:55  
一、依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9款規定略以，應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校邀請，參加與  
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，經學校同意，給予公假，其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  
。第13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應填具假單，經學校核准後，始得離開。  
第14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其課（職）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理。     
二、陳請鈞核後，倘有教師報名研習，請依請假手續規定確實至差勤系統辦理公假申請  
。   

5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黃勝君 會畢 110/12/03 13:49:45  
    

6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秘書 陳怡芬 決行 110/12/06 08:15:45  
如擬   


